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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2021）川 0107民初

3251号票据追索权纠纷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2021）川0107民初3251号票据追索权纠纷，若法院最终判决上市公司承担清偿责

任，将对公司期后利润、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2、截至公告日，公司6个银行账户被冻结（上述被冻结账户5个为母公司账户，1个为子

公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账户，公司为控股型公司，所涉账户冻结情况未影响公司业务

的正常生产经营，上述账户非公司主要银行账户），母公司被冻结额度为32,703.8万元，实

际被冻结金额206.47万元；公司持有的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苏

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四川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诚善达（苏州）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状态为冻结或者轮候冻结，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本案基本情况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公司” 、“西藏发展” ）于前期发现公

司涉及（2021）川0107民初3251号案件，经与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

联系，于 2021年2月26日取得（2021）川0107民初3251号票据追索权纠纷的传票、简易程

序通知书等资料。 原告深圳瞬赐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以票据追索权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诉

讼，主要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被告成都仕远置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支付电子商业

承兑汇票（票据号 码：2� 30565100010820171102124******）的票据款人民币3,200,000

元及逾期利息 （自2018年10月17日起至给付完毕之日止；2018年10月17日至2019年8月

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为人民币118,320� 元；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给

付完毕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暂计至2020年7月

19日为人民币120,822.23�元）。2、请求判令成都仕远置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支付电子

商业承兑汇票（票据号码：2� 30565100010820171107125******）的票据款人民币5,000,

000元及逾期利息（自2018年11月2日起至给付完毕之日止；2018年11月2日至2019年8月

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为人民币175,208.33�元；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

给付完毕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暂计至2020年7

月19日为人民币188,784.73�元）。3、请求判令西藏发展对成都仕远置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4、由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费用。本案开庭时间为

2021�年4月7日14时。

2021年4月7日，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收到委派律师提供的关于该案延期开庭的情况说

明。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原定本案开庭时间为2021年4月7日14时，公司委派律师已在举

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交证据资料。 2021年4月6日下午， 委派律师收到承办法官电话通知，因

未能向成都仕远置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送达相 关文书，故取消2021年4月7日14时的庭审，后

续开庭时间另行通知。

2021年4月8日，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收到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传票， 法院通知

（2021）川0107民初3251号案件开庭时间为2021年4月27日15�时。

2021年4月28日，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收到委派律师提供的关于公司涉及本案的庭前会

议相关情况，主要内容如下：2021年4月27日下午，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对本案组织了庭

前会议。 公司委派北京通商（成都）律师事务所到庭参加了庭前会议。庭前会议经过了法庭

调查（包括当事人陈述、举证、质证）和法庭询问环节。 公司委派律师向法院提出：公司对案

涉保证不知情，该保证也不是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案涉保证未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

议，原告提供的董事会决议系伪造，原告并非善意担保权人，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本案

有刑事犯罪嫌疑，应依法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本案未当庭宣判。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1年3月2日、2021年 4月8日、2021年4月9日、2021年4月30日

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诉讼公告 （公告编号: � 2021-017、

2021-025、2021-026、2021-033）。

二、本案最新进展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于2021年10月28日收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川0107民初3251号，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认为，本案中仕远置公司与瞬赐公司签订的《承销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 双方依据协议约定将案涉电子商业承兑

汇票质押给瞬赐公司，瞬赐公司经背书转让持有该票据，行为合法有效，系正当持票人，依

法享有相关票据权利。 案涉汇票到期后，瞬赐公司作为该汇票的持票人和质权人，通过电子

商业汇票系统在法定期限内依法提示付款遭拒后，有权对票据的背书人、出质人和汇票的

其他债务人追索，故对瞬赐公司要求仕远置公司支付所涉票据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

予以支持。

关于西藏发展是否承担连带责任。 西藏发展辩称因王承波等人涉嫌刑事犯罪，应驳回

起诉。 因本案审理的经济纠纷与公安机关侦查的刑事犯罪并非同一事实，西藏发展并不因

王承波刑事犯罪行为而免责，故本案驳回起诉的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 西藏发展辩称

三洲公司与仕远置公司无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 根据票据无因性原则，持票人享

有票据权利只以持有合法有效票据为前提，不对其前手背书过程中的原因关系负责，即使

前手交易存在无效或瑕疵，也不影响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故西藏发展无权对瞬赐公司主

张票据抗辩权。 关于西藏发展辩称瞬赐公司明知董事会决议为伪造仍予以接受，不是善意

的担保人。 西藏发展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查询到案涉电子汇票的

保证在办理过程中存在无权代表的情形，从而不能证明瞬赐公司取得案涉票据存在恶意。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电子商业汇

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七十三条第三款、第五款、《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

四条规定。 判决如下：

一、成都仕远置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顺赐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支付票据号码230565100010820171102124******的票据款320万元及利息 （利息

的计算方式以320万元为基数， 自2018年10月17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利率计算， 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完毕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二、成都仕远置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顺赐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支付票据号码230565100010820171107125******的票据款500万元及利息 （利息

的计算方式以5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计算， 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完毕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

三、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二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9200元，由成都仕远置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针对此案，公司将提起上诉。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诉讼事项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吴小蓉诉

西藏发展民间借贷纠纷， 案号 ：

（2018）川01民初1985号

2018年09月0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65

号公告

2018年09月0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67

号公告

2021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02

公告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受理的瞬赐

保理诉西藏发展票据付款请求权纠

纷，案号：（2018）川0113民初2099号

2018年09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70

号公告

2018年10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76

号公告

2019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05

号公告

2019年2月2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2

号公告

2019年3月1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6

号公告

2019年3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7

号公告

2019年6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78

号公告

2019年7月1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82

号公告

2019年8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91

号公告

2020年4月1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39

号公告

2020年5月2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66

号公告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阿拉丁控

股集团诉西藏发展民间借贷纠纷，案

号：（2018）浙01民初3924号

2018年9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71

号公告

2018年11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7

号公告

2018年12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6

号公告

2019年5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56

号公告

2019年5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1

号公告

2019年9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05

号公告

2019年9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09

号公告

2019年9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13

号公告

2020年5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59

号公告

2020年6月1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75

号公告

2020年7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80

号公告

2021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01

号公告

2021年1月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04

号公告

2021年3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22

号公告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至

中实业诉西藏发展借款合同纠纷，案

号：（2018）浙0103民初4168号

2018年09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73

号公告

2018年11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8

号公告

2018年11月2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0

号公告

2018年12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8

号公告

2019年5月2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3

号公告

2019年6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8

号公告

2019年11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34

号公告

2020年1月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04

号公告

2020年4月1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42

号公告

2020年7月1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87

号公告

2020年12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25

号公告

2021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01

号公告

2021年2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15

号公告

2021年6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76

号公告

2021年8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84

号公告

成都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汶锦贸易诉西

藏发展借款合同纠纷案， 案号 ：

（2018）成仲案字第1227号

2018年11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5

号公告

2018年11月2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9

号公告

2018年12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9

号公告

2019年1月1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14

号公告

2019年2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1

号公告

2019年3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7

号公告

2021年2月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11

号公告

2021年4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31

号公告

2021年4月2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32

号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法院受理的重庆海

尔小贷有限公司借款纠纷， 案号：

（2018）渝0103民初30492号

2019年4月1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35

号公告

2019年5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5

号公告

2019年6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8

号公告

2019年7月1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87

号公告

2019年7月2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88

号公告

2019年9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06

号公告

2019年12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45

号公告

2020年9月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98

号公告

2020年12月2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26

号公告

2021年9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105

号公告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杨淋诉

西藏发展借款合同纠纷， 案号为：

（2019）川0107民初10403号

2019年10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21

号公告

2019年12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47

号公告

2020年5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62

号公告

2020年7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83

号公告

2020年8月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92

号公告

2020年9月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98

号公告

2020年9月2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01

号公告

2020年11月1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16

号公告

2020年12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21

号公告

2021年1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08

号公告

2021年2月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11

号公告

2021年5月1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45

号公告

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日照

晟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西藏发

展票据追索权纠纷，案号：（2019）川

0112民初6523号

2019年11月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31

号公告

2019年12月1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41

号公告

2020年6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67

号公告

2020年6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78

号公告

2020年7月1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86

号公告

2021年3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21

号公告

2021年3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23

号公告

2021年4月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26

号公告

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新疆日

广通远投资有限公司诉西藏发展借款

合同纠纷，案号为：（2020）新01民初

3号

2020年1月1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08

号公告

2020年3月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30

号公告

2020年6月1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70

号公告

2020年7月1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90

号公告

2020年11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15

号公告

2021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01

号公告

2021年8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84

号公告

2021年9月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100

号公告

2021年10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107

号公告

重庆中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方芳

诉西藏发展合同纠纷， 案号为：

（2020）渝05民初1325号

2020年8月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94

号公告

2020年11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15

号公告

2021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03

号公告

2021年8月1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088号公告

2021年9月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100号公告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成都宏祥

顺商贸有限公司诉西藏发展借款合同

纠纷，案号为：（2020）川01民初314

号

2020年8月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94

号公告

2020年10月1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04

号公告

2020年10月3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12

号公告

2021年4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31

号公告

2021年9月2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103

号公告

2021年10月2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118

号公告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陈金满

诉西藏发展借款合同纠纷， 案号为：

（2020）京0101民初13007号

2020年12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22

号公告

2021年2月1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14

号公告

2021年2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16

号公告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深圳瞬

赐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诉西藏发展票据

追索权纠纷，案号为：（2021）川0107

民初3251号

2021年3月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17

号公告

2021年4月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25

号公告

2021年4月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26

号公告

2021年4月2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33

号公告

2021年11月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120

号公告

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西藏发展

诉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案，案号为（2021）藏01民初30号

2021年3月1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20

号公告

2021年4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31

号公告

2021年6月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47

号公告

2021年6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76

号公告

四、 对公司的影响

（一）（2021）川0107民初3251号票据追索权纠纷，若法院最终判决上市公司承担清偿

责任，将对公司期后利润、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二）截至公告日，公司6个银行账户被冻结（上述被冻结账户5个为母公司账户，1个为子公

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账户，公司为控股型公司，所涉账户冻结情况未影响公司业务的

正常生产经营，上述账户非公司主要银行账户），母公司被冻结额度为32,703.8万元，实际

被冻结金额206.47万元；公司持有的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苏州

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四川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诚善达（苏州）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状态为冻结或者轮候冻结，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三）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川0107民初3251号）；

（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29日

股票代码：000752� � � � � � � � �股票简称：*ST西发 公告编号:2021-121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半年报问

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上市公司” 、“西藏发展” ）于

2021年9月17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报的问询

函》（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2021〕第39号，以下简称《半年报问询函》）后，公司高度重视，

组织对《半年报问询函》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分析说明，现就有关问题回复说明

如下：

1.半年报显示，你公司啤酒销售前五大客户中，对西藏盛业商贸有限公司销售收入为

10,667.1万元，销售占比为56.4%；对西藏好物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好物” ）销售

收入为5,125.05万元，销售占比为27.1%；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中，

对西藏好物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2,887.29万元，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合计数的94.57%。

请你公司：

（1）说明西藏好物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成立时间、主营业务、注册资本、主要财

务数据（如有）、与你公司的具体业务往来、结算方式等，并结合西藏好物股权结构、实际控

制人，进一步核查并说明前述主体与你公司及你公司控制的主体、你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你公司大股东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或安排；

（2）结合信用政策、结算模式等因素，说明你公司对西藏好物应收账款占比较高的原

因及合理性，并说明截至目前的回款情况；

（3）结合行业情况、经营特点，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对大客户重大依赖，如大客户发生

变化对你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如是，说明公司是否具有有效防范相关风险的

应对措施。

公司回复（1）:�西藏好物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好物” ）成立于2021年3月19

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经营范围：啤酒、天然饮用水、饮料的销售、物流、仓储服务；货物搬

运装卸服务；谷物、饲料蛋白、豆粨等农副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贸

易；供应链平台网站的技术开发；供应链管理服务；科技信息交流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等。

为加强销售管理，防止分散经销商不当竞争和串货等行为，公司将原来不便管理的分

散经销商逐步导入总经销商或一级经销商渠道，经过对经销商渠道的整合优化，公司一般

不再对分散的个体经销商直接供货，主要通过与总经销商或一级经销商的合作，引导中间

经销商规范销售行为，培育和扩大市场销售。 基于此，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拉萨啤酒” ）授权西藏好物为总经销商，双方于2021年4月签订《总经销协议》，授权西藏

好物销售拉萨啤酒系列产品 （628ML*12瓶普啤、390ML*12瓶普啤、355ML*24听普啤）。

根据该《总经销协议》第1.9.4.2款约定“线下销售账期40天” ，因此拉萨啤酒对西藏好物的

结算方式属于赊销，结算账期为40天。

经查询公开信息，西藏好物股权结构及董监高相关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法定代表人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注册地 公司股东

西藏好物商业

有限公司

廖奇峰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廖奇峰

监事：赵文熙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

格桑路总部一号公馆8

栋502

廖奇峰

（持股比率

100%）

经公司函询西藏好物及查询公开信息核查，除上述经销关系外，未发现西藏好物与本

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主体、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大股东及其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导致利益

倾斜的其他关系或安排。

公司回复（2）:�根据拉萨啤酒与西藏好物签订的《总经销协议》第1.9.4.2款约定“线下

销售账期40天” ，拉萨啤酒对西藏好物的销售模式是赊销，结算账期为40天。经核查，拉萨啤

酒2021年6月30日对西藏好物的应收账款余额为2,887.29万元， 该笔款项均在结算账期以

内 （拉萨啤酒2021年5月、6月对西藏好物的含税销售额分别为1,902.57万元、2,405.41万

元）。 截至2021年9月30日，拉萨啤酒对西藏好物应收账款余额为3,680.26万元（拉萨啤酒

2021年8月、9月对西藏好物的含税销售额分别为2,438.45万元、2,628.12万元）， 该笔款项

在结算账期以内的金额为3,440.94万元，超过40天账期的为239.32万元，超期未结算的原因

为西藏好物因节假日等暂时未及时收回销售货款。

西藏好物作为本公司主要经销商,其应收账款占比较高,应收账款账期符合双方签署

的相关协议,具有合理性。

公司回复（3）:�公司2021年半年报显示，公司对西藏好物销售收入为5,125.05万元，

销售占比为27.1%，客户集中度较高。 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的原因是：公司对销售政策进行

了调整，将原来分散的经销商进行了指导优化，重点培育总经销商或一级经销商等主要客

户。 因此，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

由于公司拉萨啤酒作为地方特色优势品牌，市场认可度较高，分散经销商成熟稳定，底

层经销渠道丰富，公司对主要经销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甄选和评价体系，并将主要经销商

的销售能力、货款支付能力、销售区域拓展能力及对下游客户的管理能力作为重要指标来

衡量，改进和优化公司的销售渠道，同时丰富分销和底层销售网络。

综上所述，公司的销售政策符合公司目前的实际需求以及西藏地区的市场特点，虽然

公司对西藏好物的销售额占比较高， 但并不构成对个别客户产生实质性重大依赖的情形。

公司销售客户的变化符合公司销售管理的实际需要,并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重大影

响。

公司未来仍将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和经销商合作情况，加大销售管理，进一步培育、丰富

和优化销售渠道及经销商体系，有效避免和防范因销售渠道相对集中造成的对大客户的潜

在依赖风险。

2.� 半年报“预计负债” 显示，因未决诉讼形成的预计负债期末余额为3,307.11万元；

“其他应付款”显示，对吴小蓉的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为2,780万元。你公司于2021年4月29

日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4,955.71万元。

你公司2021年8月18日披露《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

290号）的回复公告》称，你公司应于2021年3月31日、2021年6月30日前分别向重庆海尔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小贷” ）足额支付50万元、437.72万元，截至回复日你公司

已累计支付海尔小贷款项50万元；截止2020年12月31日，你公司共欠吴小蓉4,238万元，吴

小蓉同意签订和解协议后豁免部分债务，债务豁免后公司需偿还债务总额为2,980万元，你

公司应分别于2021年3月31日、2021年6月30日前向吴小蓉足额支付600万元、1190万元，截

至回复日你公司累计已支付吴小蓉200万元， 若你公司未能按上述还款期限任一期足额支

付的，则吴小蓉有权立即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按照〔2018〕川01民初1985号《民事

调解书》恢复〔2018〕川01执1674号案件执行程序，继续按照〔2018〕川01民初1985号《民

事调解书》确认的债务进行执行。

你公司2021年9月3日披露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年报告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称，2020年12月，针对海尔小贷案件你公司按协议最新金额入账“其他应付款-海尔小贷”

487.72万元， 原债务的账面价值与和解后公司债务的入账价值差额845.76万元计入当期损

益；2020年12月，吴小蓉案已达成债务和解，你公司根据和解协议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

-债务重组》第十二条的规定，按协议最新债务金额入账计其他应付款-吴小蓉2,980万元，

原债务的账面价值与重组公司债务的入账价值差额636.39万元计入“其他收益” 项列示，根

据债务和解协议的相关条款，无需再以本金为基数计提利息。

请你公司：

（1）详细说明2021年6月末预计负债的明细情况，并结合所涉及诉讼的具体情况、承担

责任的可能性等因素，说明预计负债的计提是否充分；

（2）说明本期针对海尔小贷案件的具体会计处理，未按照和解协议支付还款金额对你

公司2020年度、2021半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并说明依据；

（3）说明本期针对吴小蓉案件的具体会计处理，结合截至2020年报披露日你公司未按

和解协议支付还款金额的情况， 说明你公司2020年度、2021半年度针对吴小蓉案件的会计

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同时说明未按照和解协议支付还款金额对你公司

2020年度、2021半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并说明依据。

公司回复（1）:�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预计负债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案件名 涉案本金 年利率 诉讼费

截至2021年6月30

日已计提利息合计

截至2020年6月30日

本金、利息、费用合计

（2018）浙0103民初4168号

案件（原告：浙江至中）

2,512.27

24%

2,512.27

（2019）川0112民初6523号

案件（原告：日照晟辉）

200.00

4.35%

21.75 221.75

（2018）川0113民初2099号

案件（原告：深圳瞬赐）

500.00

4.35% 5.18

67.91 573.09

合计

3,212.27

5.18

89.66 3307.11

已实际计入预计负债的涉诉案件案情及账务处理情况如下：

① （2018）浙0103民初4168号案件（原告：至中实业）

2018年4月23日，浙江至中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中实业” ）、本公司、天易隆兴

及王承波四方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至中实业出借给本公司、天易隆兴及王承

波 2,80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为2018年4月23日起至2018年5月7日，月利率为3%，利息按

月支付；指定收款账号为仕远置商贸在招商银行某支行开设的账户。 本案经过一审、二审、

发回重审一审、二审。2020年5月26日，杭州市下城区法院（2019）浙0103民初6937号《民事

判决书》作出判决:本公司归还至中实业借款本金25,122,712.00元及相应利息并承担相关

费用。 本公司不服，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1年2月9日，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20）浙01民终9303号民事裁定书，终审裁定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

法院（2019）浙0103民初6937号民事判决，驳回至中实业的起诉。

2018年案件发生时，公司按照最初判决金额，根据《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相

关条款规定计提预计负债；2020年年报期间，法院二审终审判决驳回原告起诉后，公司依据

法院的判决及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书，并结合会计谨慎性原则，保留本金对应的负债部

分2512.27万元， 仅将计提的利息及相关诉讼费用对应的预计负债部分644.42万元转回，其

中转回预提应付利息为2018年-2019年期间计提，涉及金额624.42万元。当期本案不再计提

利息。

②（2019）川0112民初6523号案件（原告：日照晟辉）

2019年11月7日，日照晟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晟辉）诉公司以票据

追索权纠纷为由向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川 0112�民初 6523�

号，要求公司向日照晟辉支付200万元及利息，2020年7月10日，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裁

定，将本案移送拉萨市公安局处理，驳回日照盛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起诉。 日照盛辉

不服提起上诉，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撤销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 （2019）川

0112�民初 6523�号民事裁定书，本案指令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审理。

2019年根据本案案情，结合《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相关条款规定，将涉案本

金、利息和诉讼费计入“预计负债” ，并对应计入“营业外支出” ,本案预计应承担的债务已

充分反映在预计负债，截至2021年06月本案累计计提预计负债221.75万元。

③（2018）川0113民初2099号案件（原告：深圳瞬赐）

深圳瞬赐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瞬赐公司” ）以票据追索权纠纷为由向成都市

青白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8）川 0113�民初 2099�号案件，瞬赐公司要求公

司归还5,000,000元票据款及利息的连带保证责任，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判决公司承

担票据款 500�万元人民币及利息连带责任，公司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此

案（案号为（2019）川 01�民终 11211�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公司提起再审，四川

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公司的再审申请。

公司根据本案案情，按照因担保形成的或有事项，将本金、利息和诉讼费计入“预计负

债” ，并对应计入“营业外支出” 。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第四条对或有事

项确认为预计负债的相关规定，判定该案符合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将本金、本金为基数计

提的利息及诉讼费用按照可能发生的最佳估计数确认为预计负债入账处理。

其他涉及诉讼未入账的案件如下：

① （2021）川 0107民初3251�号案件（原告：深圳瞬赐）

深圳瞬赐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瞬赐公司” ）以票据追索权纠纷为由向成都市

武侯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21）川 0107�民初 3251�号案件，瞬赐公司要求公司

归还8,200,000元票据款及利息的连带保证责任，公司于2021年10月28日收到四川省成都

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关于本案的（2021）川0107民初32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公司承担票据

保证责任。

该案虽一审已判决，但公司认为担保不成立，已准备提起上诉，在本案尚未最终判决生

效前，不进行账务处理。

②（2020）京0101民初13007号案件（原告：陈金满）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9日作出 （2020） 京0101民初13007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驳回陈金满的起诉。

本案为担保案件，未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且根据合同约定，保证期限为2年，即保

证期期限为2018年1月27日到2020年1月27日，起诉日期为2020年8月，已过担保期限。

公司认为就本案不应承担责任，故无需进行账务处理。

根据预计负债的会计确认标准,�预计负债是或有事项可能产生的负债，根据或有事项

准则的规定，与其相关的义务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企业应将其确认为负债：一是该义

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二是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三是该义务

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公司经对涉诉案件进行全面梳理,根据诉讼案件具体情况及进展，

结合律师意见,依据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可能性最佳估计，将上述案件涉及本金、应计利息

及诉讼相关费用充分进行了计提。

综上，公司认为上述所涉案件已计提的预计负债合理充分。

公司回复（2）:�公司为推进化解历史诉讼导致的债务风险，经协商一致，于 2020� 年

12�月 24�日与重庆海尔小贷签署了《执行和解协议》，根据协议主要约定：

①双方共同确认，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共欠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

金9,754,345.23元，利息及其他费用金额以判决书核算为准。 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已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现该案在强制执行过程中。

②还款计划： 公司应于2021年6月30日前分两期向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足额支

付￥4,877,172.62元（大写：人民币肆佰捌拾柒万柒仟壹佰柒拾贰元陆角贰分），具体还款

计划为：

还款期数 还款期限 还款金额（元）

第一期 2021年3月31日前 500,000

第二期 2021年6月30日前 4,377,172.62

合计 4,877,172.62

③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同意对公司剩余债务进行全部豁免（包括本金￥4,877,

172.62元（大写：人民币肆佰捌拾柒万柒仟壹佰柒拾贰元陆角贰分和本案判决书核算的利

息及其他费用）；但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豁免仅是对公司的豁免，且该豁免仅为重

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承诺不再就剩余的全部债权向人民法院对公司申请强制执行；重

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对（2019）渝05民终3840号民事判决书中其余被告仍享有司法追

索权。

2020年，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按照相关案件进展和与当事人的沟通进展情况，根据与

债权方达成的和解协议，确认了对海尔小贷应付负债487.72万元，公司按照未来流出的经济

利益的最佳估计数对相关债务进行计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021年3月30日，公司完成第一期款项50万元的支付。 2021年半年报期间，公司因资金

筹措问题，未能严格按照和解协议约定支付第二期应付款项。 经与债权人积极沟通，初步达

成维持原协议约定金额不变，第二期还款金额履约期限延迟至2021年9月30日之前的约定。

根据上述2020年12月的协议约定及2021年半年报期间达成的约定比较，除第二期的债

务437.72万元付款期限延期至2021年9月30日前外， 公司对海尔小贷的应付负债金额依旧

维持原协议约定不变，故2021年半年报期间达成的和解约定无实质性变化。 企业会计谨慎

性原则规定不高估资产或收益，不低估负债或费用，因公司对本和解案的应付负债未发生

变化，不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增加，本期无需调整相应负债，亦不会对前期及当期的财务状

况及经营业绩带来影响，故2021年半年报期间，公司未对海尔小贷案进行账务调整处理。

2021年9月28日，公司与海尔小贷案债权人达成最新补充协议，本案在维持原和解协议

安排的基础上，另增加支付62.28万延迟付款费用，并于当日合计支付500万元，全部履约完

毕，取得了海尔小贷的《履约完成证明》，公司也对增加延迟付款费用在当月进行了账务处

理。

综上所述， 公司认为2020年、2021年半年度针对海尔小贷案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且本公司不会因本案导致公司2020年度、2021半年度净资产为负值。

公司回复（3）:�公司为推进化解历史诉讼导致的债务风险，经协商一致，于 2020� 年

12�月30日与本案债权人吴小蓉签署了《债务和解协议》，约定：

①吴小蓉与公司共同确认，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共欠吴小蓉借款本金25,900,

000元， 利息15,755,333.33元 （以借款本金25,900,000元为基数， 按照年利率24%的标

准），其他费用（因仲裁、诉讼、保全引发的费用）724,610.26元，债权合计42,379,943.59元

（以下简称标的债权）。 现吴小蓉与公司共同确认标的债权已到期；

②吴小蓉同意本协议签订后豁免部分债务， 债务豁免后公司需偿还债务总额为2,980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仟玖佰捌拾万元）。 具体豁免情况如下：

利息豁免：截止2020年12月31日，借款利息总计为15,755,333.33元，吴小蓉同意豁免

11,855,333.33元；豁免后剩余需偿还借款本金自2020年12月31日起不再计算利息。

其他费用豁免：截止2020年12月31日，因仲裁、诉讼、保全等事宜引发的费用总计为

724,610.26元，吴小蓉同意全部豁免；

③还款计划：公司应于2021年8月30日前分三期向吴小蓉足额支付2,980万元（大写：

人民币贰仟玖佰捌拾万元），具体还款计划为：

还款期数 还款期限 还款金额（元）

1 2021年3月31日前 600万元

2 2021年6月30日前 1190万元

3 2021年8月30日前 1190万元

④公司足额支付后， 则本协议项下公司对吴小蓉的债务清偿完毕， 标的债权消灭，

（2018）川01民初1985号民事调解书履行完毕，吴小蓉不得再基于标的债权向公司主张任

何权利。 若公司未能按上述还款期限任一期足额支付的，则吴小蓉有权立即向成都市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按照（2018）川01民初1985号《民事调解书》恢复（2018）川01执1674号案

件执行程序，继续按照（2018）川01民初198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债务进行执行。

2020年，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按照相关案件进展和与当事人的沟通进展情况，根据与

债权方达成的和解协议，按照未来流出的经济利益的最佳估计数对相关债务进行计量并进

行相关账务处理，确认了对吴小蓉应付负债2,980万元。

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支付吴小蓉第一期部分债务偿还款100万，剩余未偿还部分债务

经公司积极与吴小蓉沟通，达成维持原和解协议安排的债务总额不变，第一期剩余应付负

债500万展期至第二期的约定。 因本案在2020年年度报告期间与债权人达成的约定与原协

议比较债务总额未有实质性变化，故2020年，公司按照未来流出的经济利益的最佳估计数

对相关债务进行计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021年半年报期间， 公司因资金筹措问题未能按期支付， 经与债权人吴小蓉磋商，于

2021年8月取得吴小蓉延期付款谅解，对方同意维持原和解协议约定金额不变，将剩余负债

2,480万元付款期限展期至2022年5月31日前支付完毕。

根据上述2020年12月的协议约定及2021年半年报期间达成的最新约定比较，除剩余债

务2,480万元付款期限延期至2022年5月31日前外，公司对吴小蓉的应付负债金额依旧维持

原协议约定不变，故2021年半年报期间达成的和解约定无实质性变化。 企业会计谨慎性原

则规定不高估资产或收益，不低估负债或费用，因公司对本和解案的应付负债未发生变化，

不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增加，故本期无需调整相应负债，亦不会对前期及当期的财务状况

及经营业绩带来影响，故2021年半年报期间，公司未对吴小蓉案进行账务调整处理。

综上所述， 公司认为2020年度、2021年半年度针对吴小蓉案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且本公司不会因本案导致公司2020年度、2021半年度净资产为负值。

3.半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3,936.34万元；你公司

2021年8月12日披露《关于涉及〔2020〕渝05民初1325号合同纠纷的进展公告》称，你公司

于2020年12月31日与方芳签署了债务和解协议， 你公司应于2021年6月30日、12月20日前

向方芳分别足额支付675万元，因你公司未按照和解协议支付还款金额，重庆市第五中级人

民法院已执行立案（案号为〔2021〕渝05执1936号），立案日期为2021年8月2日，执行标的

为54,493,152元；你公司于2021年8月18日披露《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公司部关

注函〔2021〕第290号）的回复公告》称，2020年公司就〔2020〕渝05民初1325号案件与债

权人方芳达成和解协议，因本案为当期新发生案件，前期未进行相应账务处理，2020年直接

确认当期新增负债，账务处理为：借方“营业外支出” 计入1,350万元，同时贷方计入“其他

应付款-方芳” 1,350万元。

请你公司说明本期对方芳案件的会计处理，并结合截至2021半年报披露日你公司未按

和解协议支付还款金额的情况，说明你公司2021半年度针对方芳案件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对你公司2020年度、2021半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的具体影

响，是否会导致你公司2020年度、2021半年度净资产为负值，如是，请及时、充分披露风险提

示。

公司回复：为推进化解历史诉讼导致的债务风险，经协商一致，公司于 2020�年 12�月

30日与本案债权人方芳签署了《债务和解协议》，约定：

（1）债务豁免

债权人同意本协议签订且债务人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后豁免部分债务，部分

债务豁免后债务人需偿还债务总额为13,500,000元（大写：人民币壹仟叁佰伍拾万元整）。

具体豁免情况如下：

①本金豁免：债权人同意豁免16,500,000元借款本金，即本协议签订后，债务人需偿还

借款本金13,500,000元（大写：人民币壹仟叁佰伍拾万元整）（但债务人违反本协议约定

未按时足额还款的除外）。

②利息豁免：截止原告起诉日，借款利息总计为14,893,150.68元，债权人同意豁免14,

893,150.68元；豁免后剩余需偿还借款本金自债权人起诉之日起不再计算利息（但债务人

违反本协议约定未按时足额还款的除外）。

③债权人在本案中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用、律师费用等全部费用由债权人承担。

④债务人按照本协议第三条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后，则本协议项下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

务清偿完毕，标的债权消灭，此时债权人应当向法院申请解除本案中对债务人的所有保全

措施。

债务人未按照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金额和时间向债权人支付，出现任何一次逾期还款

的，债权人不再免除债务人任何债务，债务人应按本协议第一条双方所确认的金额全面履

行还款义务，已偿还的款项按照先息后本的方式进行冲抵，且债权人有权就债务人所欠的

剩余全部未偿还款项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双方对此无异议。

（2）还款方式

债务人应于2021年12月31日前分二期向债权人足额支付13,500,000元（大写：人民币

壹仟叁佰伍拾万元整），具体还款方式为：

还款期数 还款期限 还款金额

1 2021年6月30日 ￥675万元

2 2021年12月20日 ￥675万元

合计 ￥1,350万元

2020年，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按照相关案件进展和与当事人的沟通进展情况，根据与

债权方达成的和解协议，按照未来流出的经济利益的最佳估计数对相关债务进行计量并进

行相关账务处理，因方芳案为当期新发生案件，前期未进行相应账务处理，故2020年直接作

为新的应付负债1,350万元入账。

公司因资金筹措问题未能及时支付款项，经债权人方芳申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

院于2021年8月2日进行了执行立案。 2021年半年报期间，公司持续积极与债权人方芳就债

务支付金额及期限问题进行磋商，争取维持原已达成的和解协议安排，至2021年半年报公

告日前，公司与方芳初步达成一致意见，维持原和解协议金额1,350万元不变，并将未付负

债1,350万元付款期限展期至2021年9月底之前。

根据上述2020年12月的协议约定及2021年半年报期间达成的最新约定比较，除未付债

务付款期限展期至2021年9月30日前外， 公司对方芳的应付负债金额依旧维持原协议约定

不变，故2021年半年报期间达成的和解约定无实质性变化。 企业会计谨慎性原则规定不高

估资产或收益，不低估负债或费用，因公司对本和解案的应付负债未发生变化，不会导致经

济利益流出增加，故本期无需调整相应负债，亦不会对前期及当期的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

带来影响，故2021年半年报期间，公司未对方芳案进行账务调整处理。

2021年9月7日，本案在维持原和解协议安排的基础上，另支付80万元延迟履约金，并于

当日完成了全部款项支付，取得了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的结案通知书，并于当月对延

迟履约金80万元进行了账务处理。

综上所述， 公司认为2020年度、2021年半年度报告针对方芳案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且本公司不会因本案导致2020年度、2021半年度净资产为负值。

4.半年报“其他应收款” 显示，按欠款方归集的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前五名中，你公司

对西藏青稞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稞啤酒” ）账龄为1年以内的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为26,407.2万元，占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为35.9%，对青稞啤酒账龄为1-2年

的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328.35万元；你公司于2021年9月3日披露《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对公司年报告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称，2019年4月， 你公司子公司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拉萨啤酒” ）和青稞啤酒签订了一年期借款协议，约定拉萨啤酒向青稞啤酒提

供最高借款额度为人民币2.55亿元，2020年1月，拉萨啤酒受青稞啤酒委托，支付给福地饮

品2.55亿元，该借款协议签订时上市公司未收到有关材料，未经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审议。

请你公司列表说明自2019年4月签订借款协议起至本问询函回复日你公司及拉萨啤酒

进行资金划转的详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转款时间、转款金额、收付款单位、收付款期间，并

提供相关收付款凭证。

公司回复：拉萨啤酒与青稞啤酒之间的往来转款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付款时间 银行名称 收款金额 付款金额

其他应收款余

额

实际收付款单

位

备注

2019-04-04

平安银行成都

分行

1,000.00 1,000.00

四川省大川高

新生物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西藏青稞啤酒委托

拉啤划款至大川高

新

2019-04-11

平安银行成都

分行

2,800.00 3,800.00

四川省大川高

新生物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西藏青稞啤酒委托

拉啤划款至大川高

新

2019-05-27

中信银行成都

双楠支行

200.00 4,000.00

西藏海尧文化

艺术有限公司

西藏青稞啤酒委托

拉啤划款至海尧文

化

2019-06-12

广发银行成都

分行

3,600.00 7,600.00

西藏福地天然

饮品有限责任

公司

西藏青稞啤酒委托

拉啤划款至福地饮

品

2019-06-12

广发银行成都

分行

3,400.00 11,000.00

西藏玉麦天然

饮用水有限公

司

西藏青稞啤酒委托

拉啤划款至玉麦

2019-06-12

广发银行成都

分行

3,400.00 14,400.00

四川省大川高

新生物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西藏青稞啤酒委托

拉啤划款至大川高

新

2019-06-12

广发银行成都

分行

3,600.00 18,000.00

西藏福地天然

饮品包装有限

责任公司

西藏青稞啤酒委托

拉啤划款至福地饮

品

2019-06-14

平安银行成都

分行

5,000.00 23,000.00

四川省大川高

新生物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西藏青稞啤酒委托

拉啤划款至大川高

新

2019-07-10

农行康昂东路

支行

540.00 23,540.00

西藏青稞啤酒

有限公司

2019-07-10

中行夺底路支

行

400.00 23,940.00

西藏青稞啤酒

有限公司

2019-07-10

工行自治区分

行

280.00 24,220.00

西藏青稞啤酒

有限公司

2019-07-10

西藏银行营业

部

700.00 24,920.00

西藏青稞啤酒

有限公司

2019-07-10

西藏银行行拉

萨经开区支行

400.00 25,320.00

西藏青稞啤酒

有限公司

2019-07-10

中信拉萨营业

部

180.00 25,500.00

西藏青稞啤酒

有限公司

2019-09-30 哈尔滨银行 26,000.00 -500.00

西藏青稞啤酒

有限公司

2019-10-01 哈尔滨银行 15,000.00 14,500.00

西藏青稞啤酒

有限公司

2019-10-02 哈尔滨银行 11,000.00 25,500.00

西藏青稞啤酒

有限公司

2019-12-30

中信银行北京

分行

500.00 25,000.00

西藏青稞啤酒

有限公司

2019-12-31

中信银行北京

分行29291

25,000.00 -

西藏福地天然

饮品产业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西藏青稞啤酒委托

福地饮品划款至拉

啤

2020-01-01

中信银行北京

分行29291

25,500.00 25,500.00

西藏福地天然

饮品产业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西藏青稞啤酒委托

拉啤划款至福地饮

品

2020-03-31

建设银行建德

寿 昌 支 行

0384

20,000.00 - 5,500.00

西藏青稞啤酒

有限公司

2020-03-31

建设银行建德

寿 昌 支 行

0384

6,000.00 - -500.00

西藏青稞啤酒

有限公司

2020-04-01

建设银行建德

寿 昌 支 行

0384

20,000.00 19,500.00

西藏青稞啤酒

有限公司

2020-04-01

建设银行建德

寿 昌 支 行

0384

6,000.00 25,500.00

西藏青稞啤酒

有限公司

2020-06-30

平安银行成都

分行69505

26,040.00 -540.00

西藏青稞啤酒

有限公司

2020-07-01

平安银行成都

分行69505

26,040.00 25,500.00

西藏青稞啤酒

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日以后无资金收付发生

5.半年报“预付款项” 显示，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中，你公司对成都众志

道禾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志道禾” ）的期末余额为2,980万元，公开信息显示，

众志道禾成立于2020年3月3日，注册资本100万元，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

你公司提供的《合作协议》显示，2020年5月25日，你公司子公司西藏藏红花生物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藏红花” ）与众志道禾签订了合作协议，基于众志道禾为西

藏藏红花组建全国性的销售网络渠道，由西藏藏红花提前向众志道禾预付2,980万元，若众

志道禾在三个月内未达到西藏藏红花的预期，众志道禾应足额退还全部预付款，西藏藏红

花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工作进展单方面要求众志道禾退还全部预付款，众志道禾保证三个

月内你公司生产的拉萨啤酒能够在除西藏以外其他5个省市销售， 新的销售区域每月销售

金额不得少于1亿元，若未完成应在3个工作日内退还预付款，合作期限从2020年5月25日至

2021年5月24日，协议到期后双方若无书面异议，协议自动延续1年；你公司2020年年度报

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为40,533.07万元，全部为在西藏自治区实现的营业收入。

你公司提供的《补充协议》显示，西藏藏红花与众志道禾签订了补充协议，将原协议中

的约定修改为由西藏藏红花提前向众志道禾预付2,980万元， 若众志道禾在二十四个月内

未达到预期，应足额退还全部预付款，西藏藏红花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工作进展单方面要

求众志道禾退还全部预付款，众志道禾保证于二十四个月内你公司生产的拉萨啤酒能够在

除西藏以外其他10个省市销售且新的销售区域每月销售金额不得少于1.2亿元，若十二个月

内众志道禾未完成销售任务，应于3个工作日内退还预付款，合作期限调整为从2020年5月

25日至2023年5月24日。 你公司于2021年9月3日披露《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年报告

问询函的回复公告》称，因市场开拓及渠道建设需要花费大量的前期投入，因此你公司向众

志道禾支付预付款，截至回函日已初步建立了相关渠道，开始在四川地区陆续销售拉萨啤

酒，已销售拉萨啤酒22,937件，销售金额为1,478,402元。

请你公司：

（1）说明《补充协议》签订的具体时间，你公司在众志道禾远未能达到原协议中约定

的预期销售时仍与其签订《补充协议》的原因及合理性；

（2）结合拉萨啤酒的销售情况，说明截至回函日《补充协议》的履行情况，即你公司生

产的拉萨啤酒在除西藏以外销售的具体省市及对应的月销售金额，是否达到《补充协议》

约定的目标，如否，说明相关预付款是否归还公司及原因；

（3）核查说明众志道禾与你公司及控制的主体、你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你公司大股东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关系，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或安排。

公司回复（1）:�《补充协议》签订于2021年4月22日，签订原因主要为：成都众志道禾

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志道禾” ）目前已经在四川省内进行销售，并初步建立了

稳定的销售渠道，目前拉萨啤酒主要市场在西藏地区，销售区域单一。 为组建全国性的销售

网络渠道，打开西藏以外销售市场，扩大拉萨啤酒的销售量，增加公司营业收入，尽管目前

与众志道禾合作进展情况与协议目标存在较大差距，公司仍期望通过继续合作，争取未来

销售规模有所增加。

公司回复（2）:�截至回函日，拉萨啤酒通过众志道禾在西藏区域以外的含税销售额为

1,701,580元。 根据《补充协议》第2条规定，众志道禾在24个月内未达到公司预期，应足额

退还全部预付款，即如众志道禾在2022年5月25日未达到公司预期，应退还预付款。 鉴于该

合作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公司要求对方尽快归还原预付款项。 截至目前，已收回款项1,000

万元，公司将继续催收余款，预计将于近期全部收回。

公司回复（3）:�经公司函询众志道禾及查询公开信息核查，未发现众志道禾与本公司

及其控制的主体、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公司大股东及其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在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

益倾斜的关系或安排。

6.你公司于2021年9月15日披露的《关于收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

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王承波刑事判决书的公告》显示，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

决王承波犯背信上市公司利益罪，王承波已针对该判决提起上诉，本案尚未最终判决；若最

终生效判决仍认定王承波构成背信上市公司利益罪，则上市公司与浙江阿拉丁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浙江至中实业有限公司、陈金满、永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冠中国际商业保理公

司因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而驳回起诉的民事案件，债权人可能因民事案件与经济犯罪不属于

同一法律关系重新提起民事诉讼程序解决民事权益争议。

请你公司分别说明上述五起诉讼案件2020年度、2021半年度的会计处理情况及相关会

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上述判决对你公司2020年度、2021半年度财务状况

及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是否会导致你公司2020年度、2021半年度净资产为负值，如是，请

及时、充分披露风险提示。

公司回复：（1）本问所涉诉讼主要案情及账务处理如下:

①（2018）浙01民初3924号案件（原告：阿拉丁）

2018年，阿拉丁作为原告，以借贷纠纷为由，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西藏发展、天易

隆兴、合光机器人提起诉讼。 阿拉丁主要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西藏发展偿还借款8,000万

元，利息640万元；请求判令天易隆兴、合光机器人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6日作出（2020）浙民终1105号民事裁定书，以“本

案所涉借款纠纷存在经济犯罪嫌疑， 应先将本案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先行审查处理” 为

由，裁定撤销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民初3924号民事判决，驳回阿拉丁公

司的起诉。

2018年，案件发生时，公司按照最初判决金额，根据《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相

关条款规定计提负债；2020年年度报告期间，法院二审终审判决驳回原告起诉后，公司依据

法院的判决及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并结合会计谨慎性原则，保留本金对应的负

债部分8,000万元, 仅将已经计提的利息及相关诉讼费用对应的负债部分3,122.67万元转

回，其中转回预计利息为2018年-2019年计提，涉及金额3,062.67万元。 当期本案不再计提

利息。

① （2018）浙0103民初4168号案件（原告：至中实业）

2018年，至中实业作为原告，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杭州下城区人民法院对西藏发

展、天易隆兴及王承波提起诉讼。 主要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三被告归还借款本金2,800万

元及利息28万元（利息暂计算至起诉之日2018年6月22日，最终利息金额应计算至被告付

清所有借款本息之日）及律师费50万元；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公司于2018年

11月27日收到杭州下城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原告请求判令三被告

偿还其本金2,512.27万元及孳息、律师费20万元。 2020年1月7日，公司取得原告至中实业变

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等，原告至中实业申请将律师费变更为32万元，其余诉讼请求不变。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9日作出（2020）浙01民终9303号民事裁定

书，以“无法排除本案所涉借款纠纷存在经济犯罪嫌疑” 为由，裁定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

法院（2019）浙0103民初6937号民事判决，驳回至中实业的起诉。

2018年案件发生时，公司按照最初判决金额，根据《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相

关条款规定计提预计负债；2020年年报期间，法院二审终审判决驳回原告起诉后，公司依据

法院的判决及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书，并结合会计谨慎性原则，保留本金对应的负债部

分，仅将计提的利息及相关诉讼费用对应的预计负债部分644.42万元转回，其中转回预提应

付利息为2018年-2019年期间计提，涉及金额624.42万元。 当期本案不再计提利息。

③（2018）川01民初5373号案件（原告：永登农信社）

永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永登信用社” ）作为原告，以票据追索权纠纷为

由，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四川永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西藏发展提起诉讼。 永登信用社

主要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二被告连带偿还汇票金额3,500万元以及自2018年7月29日起至

实际清偿完毕之日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截止2018年12月10日为57

万元）共计3,557万元；请求判令由两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6日作出 （2018） 川01民初5373号民事裁定书，以

“本案纠纷中所开具的承兑汇票可能属于王承波等人的刑事犯罪范围” 为由，裁定驳回永

登信用社的起诉。

2018年案件发生时，按照最初判决金额，根据《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相关条

款规定计提负债。 2020年年报期间，法院二审终审判决驳回原告起诉后，公司依据法院的判

决及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并结合会计谨慎性原则，保留本金对应的负债3,500万

元，仅将已经计提的利息及相关诉讼费用对应的预计负债部分218.23万元转回，其中转回预

计利息为2018-2019年计提，涉及金额218.23万元。 本期不再计提利息。

② （2018）川01民初3724号案件（原告：冠中国际）

冠中国际作为原告，以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为由，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西

藏发展及其子公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仕远置商贸提起诉讼。 冠中国际主要诉讼请求

为：请求判令三被告支付票据金额3,000万元；请求判令三被告支付以3,000万元为基数，以

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自2018年9月19日至上述款项支付给

原告之日的违约金；请求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费用。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9日作出（2018）川01民初3724号民事裁定书，以

“本案纠纷中所开具的承兑汇票可能属于王承波、吴刚等人的刑事犯罪范围” 为由，裁定驳

回冠中国际的起诉。

2018年案件发生时，按照最初判决金额，根据《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相关条

款规定计提负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起诉后，公司依据法院的判决及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并结合会计谨慎性原则，保留本金对应的负债3,000万元，仅将已经计提的利息

及相关诉讼费用对应的负债部分130.5万元转回，涉及转回金额全部为2018-2019年计提的

利息。 当期本案不再计提利息。

⑤（2020）京0101民初13007号案件（原告：陈金满）

陈金满作为原告，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吴刚（被告一）、

天易隆兴（被告二）、西藏发展（被告三）提起诉讼，原告诉讼请求：求判令被告一、被告二共

同偿还借款 1800万元及利息（以18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2�日起按月息 1.5%计至

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请求判令被告三对诉讼请求第一项所确定的被告一、被告二对原告

所负担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9日作出 （2020） 京0101民初13007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驳回陈金满的起诉。

本案为担保案件，未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且根据合同约定，保证期限为2年，即保

证期期限为2018年1月27日到2020年1月27日，起诉日期为2020年8月，已过担保期限。

公司认为就本案不应承担责任，故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影响。

综上所述，根据上述五起案件的判决结果以及律师意见,公司认为2020年度、2021半年

度对上述五起案件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公司于2021年9月15日披露了《关于收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

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王承波刑事判决书的公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王

承波犯背信上市公司利益罪。 据了解，王承波已针对判决提起上诉，本案尚未最终判决，故

上述刑事诉讼尚未审理完结。 另外，公司相关涉诉案件不排除可能存在其他经济犯罪行为

以及存在其他涉嫌犯罪嫌疑人。 若最终涉诉案件刑事审理完结并排除存在其他经济犯罪的

嫌疑，债权人可能因民事案件与经济犯罪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重新提起民事诉讼程序。 如

相关债权人重新提起民事诉讼程序时主张的债务金额或法院判决金额超过本公司现已计

提负债入账的金额，可能出现导致公司净资产为负的情形。 为避免净资产为负，公司将采取

一系列措施，如与相关债权人积极沟通协商,争取达成较为有利的和解折让方案或其他有

效措施，努力避免因诉讼案件金额的增加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29日


